第六課

    我們在第五課已經學習整本聖經的架構可分為舊約和新約，但這兩約絕對不可分開。若說，舊約是神應許將來耶穌基督降世要完成救恩的書，新約就是已經來的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犧牲祂的生命，來成就神救恩的書。這樣，聖經是呈現神的應許和成就，也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。我們在本課會探討舊約的應許。學員藉著本課能更多明白舊約的價值和意義。

課程目標

1.探討舊約的意義。
2.舊約分類為摩西五經、歷史書、詩歌智慧書、先知書，按照這分類來探討其架構。

3.根據事件發生的時間分類及探討舊約聖經。

序言

    有些人對舊約聖經有一些先入為主的觀念與偏見，他們認為舊約聖經已經是很古老的書，也是與現實生活毫不相干的書。甚至，將舊約聖經視為專門記載以色列單一民族的宗教史，比新約聖經更沒有價值。所以，有些人不斷地懷疑舊約聖經對現今時代的價值，還貶低舊約聖經的價值。對他們來說，也許新約聖經才是聖經。那麼，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他們的主張呢？以下的例子會給我們一些的啟示。

<例子>

    有位美國人去法國旅遊時，在路邊攤買了一個廉價懷錶後回到美國。他坐飛機回到美國，誠實地填寫稅單交給海關，那時一位海關仔細看完他的懷錶，想不到竟然要求他支付比買懷錶價格更高的稅金。那時，這位旅客大吃一驚，馬上抗議說：「海關先生，這很便宜，你怎麼加這麼重的稅金呢？」海關嚴肅的回答說：「不是。這確實是昂貴的高級貨。」此時，這位旅客無奈地付了高價稅金，覺得自己很冤枉，心情也很差。一出機場，馬上到驗證寶石的商店去。寶石驗證家用放大鏡仔細看了那懷錶，突然露出驚訝的表情，然後說：「先生，這不是一般的懷錶。請你仔細看看。」這位旅客用放大鏡仔細觀察懷錶，上面刻有一排字「拿破崙‧波拿巴贈約瑟芬」。
    原來，旅客在路邊攤買的懷錶是價值連城的寶貝。懷錶雖然是很久以前製造的，但賦予懷錶價值的卻是拿破崙的簽名。由於簽名的小字要以放大鏡才能看到，再加上懷錶早已生鏽老舊，裡面的字根本看不清楚；那位路邊攤老闆才没有發現懷錶的價值，僅以廉價賣出，海關卻認出那支懷錶的價值而課以高價稅金。

    舊約聖經也是如此。那些貶低舊約聖經的價值，又不斷懷疑舊約聖經的人，是認不出舊約聖經價值的人。他們像一般人一樣，對舊約聖經有了先入為主的觀念與偏見，故意少碰舊約聖經。在「先入為主的觀念與偏見」→「懷疑聖經」→「少碰聖經」→「先入為主的觀念與偏見更加嚴重」的過程中，不斷惡性循環。可惜他們忽略一件事，舊約聖經的價值，不是因為舊約聖經是古老的文獻或好教導書，而是因為書裡隱藏著一位尊貴者的簽名。人若要分辨其中的簽名，非得使用顯微鏡不可，這個顯微鏡就是聖靈。在神的救贖歷史中，舊約屬於緒論、根基，新約屬於本論、結論、開花與結果。因此，我們在本課中學習舊約的應許時，此應許是以新約為前提。

探討舊約聖經
1.舊約的意義
    舊約聖經記載神與祂百姓之間的關係，也預表耶穌基督與祂的事工。在舊約聖經裡詳細記載，神如何向以色列百姓啟示祂自己，祂的命令與應許。以色列百姓在歷史中如何遇見神，如何相信，如何順服，如何過信仰生活等，舊約聖經忠實記載這些內容。所以，當我們閱讀或默想舊約聖經時，要考慮以下兩點。第一，神如何與以色列百姓相遇？對百姓說了些什麼？神在以色列的歷史中如何啟示祂自己的旨意？第二，以色列百姓在他們的生活和歷史中如何回應神的啟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我們不能只把舊約聖經當作古代以色列的宗教史。
    舊約是神藉摩西與以色列百姓立的約，新約則是耶穌基督以祂在十字架上的犧牲，與全體人類立的約。所以，舊約預表耶穌基督所應許的新約，新約成就這應許。

    舊約的名稱可以在哥林多後書三章14節裡找到它的出處。哥林多後書三章14節是保羅批評以色列百姓，因為他們雖然承認舊約是神的話語，卻如同被帕子蒙蔽般，不明白舊約聖經真正的意義。在此，保羅稱耶穌基督救恩的福音為新約，稱耶穌基督以前的話語為舊約。另外，保羅說，蒙蔽舊約真正意義的帕子在耶穌基督裡已經廢去了。透過聖經的福音本身，就是耶穌基督，舊約的真正意義都會明白過來。

2.舊約聖經的分類
    中文和合本與英文的舊約聖經，是根據首次翻譯為希臘文的七十士譯本而編排的，其架構是律法書五卷、歷史書十二卷、詩歌智慧書五卷、先知書十七卷，共有三十九卷。

    這排列與《希伯來聖經》不同。如我們在第三課正典化過程中學過一般，舊約聖經原本不是一本，而是集成各個獨立的書卷。猶太人把《希伯來聖經》按照成書的時間和書卷重要性分成三部分：律法書（妥拉，Torah）五卷、先知書（Nebiim）八卷和聖卷（Kethubim）十一卷。先知書分為前先知書包括約書亞記、士師記、撒母耳記、列王紀；後先知書包括以賽亞書、耶利米書、以西結書和十二先知書。《希伯來聖經》共二十四卷，但和合本聖經把原為一卷的十二先知書分成十二卷，又把有些原為一卷的列王紀、撒母耳記、歷代志分為兩卷。另外，歷史書在希伯來聖經裡屬於前先知書，因為在猶太人的觀念裡，歷史有它神聖的目的，不只是單純記載發生過的事件。這些歷史事件喚起先知的信息，並且指向未來。接著要來探討和合本聖經的排列順序，分別為律法書、歷史書、詩歌智慧書、先知書。

1）五經──前五卷書
    摩西五經從神創造天地開始，到摩西死亡為止，記載以色列民族形成過程。主要的文體是敘事文。我們可以從這些記載中明白希伯來民族的起源與發展。揀選與立約的概念，是摩西五經的中心思想之一，又是幫助以色列百姓了解自己和神關係的基礎。首先，對揀選而言，以色列百姓相信他們是被耶和華揀選的百姓，並且認為這樣的揀選不是靠以色列的功勞，而是神白白賜給他們的恩典。以色列百姓對神的恩典，只能以信心回應祂的揀選，以立約的方式成為祂的百姓，並下定決心遵守祂的誡命。

創世記是全本聖經的序，是聖經的神學基礎，又是建立基督教救贖神學的根據。創世記記載神與人的關係，人的墮落及救贖的必要性。還有，創世記三章15節預言，神要藉著整本聖經的核心主題，就是藉著耶穌基督（女人的後裔）完成救贖的工作。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；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。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；你要傷他的腳跟。」（創三15）然後，救贖的故事是從一個人（亞伯拉罕）的揀選，到一個家族（雅各的家族），直到一個民族的揀選。

    除了創世記外，其他四卷書記載，以色列百姓跟隨摩西出埃及後，在西乃山遇見神和與神立約，從神領受律法的過程。以色列百姓與神立約才能成為神的百姓，並且自認是神的選民。然後，他們開始漸漸明白，出埃及事件不是摩西所完成的救贖，而是神「用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，並大可畏的事與神蹟奇事」（申二十六8）將他們救出。這是神帶領以色列百姓，進入很久以前祂應許賜給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現在他們的生死與民族興衰，全在於用火柱和雲柱帶領他們的神。因此，以色列必須完全順服神的引導，專一事奉祂。

    那麼，以色列人身為神的百姓，要如何敬拜神？如何過合神心意的生活？答案在於利未記中記載的律法，五經各處也有相關律法的記載。律法教導以色列百姓事奉神的方法，又教導被揀選的百姓該遵守的生活規範。對現代人來說，也許利未記和其他律法書既艱難又無趣，但對以色列百姓來說，卻是非常重要的書籍。摩西五經（律法書）是以色列百姓的信仰歷史，同時也是他們的信仰告白，又是神藉著以色列民族要完成的救贖歷史。

2）歷史書──十二卷書
    舊約聖經有幾本歷史書。《希伯來聖經》把這些歷史書分開歸於先知書和聖卷。當時納入先知書的歷史書，分別是約書亞記、士師記、撒母耳記上下、列王紀上下，稱為「申命記式歷史」。歸於聖卷的歷史書，分別是歷代志上下、以斯拉記、尼希米記、以斯帖記，它們被稱為「歷代志式歷史」。

    那麼，為什麼歷史書有如此區分呢？因為兩者的解釋觀點不同。首先，「申命記式歷史」是以申命記的神學思想來記載歷史。申命記歷史書從約書亞記、士師記、撒母耳記、直到列王紀為止，這些歷史書不是個別獨立的書，而是組成為一連續性的史記。歷史書記載，包含應許之地（迦南地）的征服、按各支派分配土地及定居（約書亞記）、士師時代（士師記）、王政時代（撒母耳記和列王紀）等內容。申命記歷史書記述的觀點是，以色列和猶大百姓遠離他們與神立的約。從迦南地的征服開始到王政國家的崩潰為止，以色列的歷史不斷重覆悖逆（犯罪）→懲罰（受審判）→悔改→救贖等惡性循環。以色列百姓如此不遵守他們與神立的約，反而接受應當要棄絕之外邦偶像與風俗，造成以色列遭受無法逃避的審判。所以「申命記式歷史」強調，以色列和猶大滅亡的原因，不是以色列的神不比外邦的神強，而是他們背叛與神立的約，又不斷試探神的忍耐與慈愛。
「申命記式歷史」以先知的觀點記述的歷史，但「歷代志式歷史」則以祭司的觀點記述歷史，內含神學性意義，想要確認以色列人的真正身分。「申命記式歷史」的主要神學問題是，「為什麼我們被神拋棄？失去國家？又受苦難呢？」、「難道我們的神比巴比倫的神還軟弱嗎？」「我們怎會遭遇這樣的事呢？」等等。但「歷代志式歷史」的主要神學問題是：「神審判以色列百姓使他們被擄到巴比倫，是不是神與以色列的立約關係結束了呢？」「我們還是神的百姓嗎？」、「神對以色列、耶路撒冷及大衛的應許，與我們被擄的人有沒有關係呢？此應許還有效嗎？」

    對於這些的問題，「歷代志式歷史」回答三個答案。第一，神仍然愛以色列百姓，過去的立約仍然有效。第二，這些書卷強調神必定藉著大衛的後裔重建王國，並且回復以耶路撒冷和大衛為中心的宗教制度（聖殿、祭儀等）。因此，「歷代志式歷史」是主要以大衛的猶大王國為中心記述的。第三，這些書卷強調以色列是敬拜神的團體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聖潔的國度，是被揀選的族類。因此，歷代志歷史書記載，神藉著以斯拉、尼希米、以斯帖，使被擄回來的以色列百姓重建聖殿與耶路撒冷城，再次更新與神的立約之歷史。

3）詩歌智慧書──中間五卷書    

    詩篇共有一百五十篇，編輯者效法摩西五經，把它分成五卷，第一卷是從第一篇到第四十一篇，第二卷從第四十二篇到第七十二篇，第三卷從第七十三篇到第八十九篇，第四卷從第九十篇到第一百零六篇，第五卷從第一百零七篇到第一百五十篇。在詩篇的開頭通常會有一個詩題，但其中有三十四篇詩篇沒有詩題。這些詩題可分為五類。

(說明詩歌性質
    訓誨詩、詩歌、祈禱、讚美詩等。
(指定唱詩時的演奏樂器

    交與伶長（伶長即可等同於詩班指揮）、用絲絃的樂器、細拉（Selah，奏樂指示符號，表示的意思可以是休止；加強音調或感情；配樂中的過門，繼續唱下面的歌詞。）絃樂（樂器名稱）等。

(指明與聖殿禮儀有關或特殊用途的詩

    安息日的詩歌（詩九十二）、紀念詩（詩三十八，七十）、稱謝詩（詩一○○）、獻殿詩（詩三十）等。
(說明作者

    大衛的詩、亞薩的詩、所羅門的詩等

(說明歷史背景
其中（三、七、十八、三十四、五十一、五十二、五十四、五十六、五十七、五十九、六十、六十三、一四二）等十三篇與大衛的生活相關的歷史事件。

    詩篇雖然各以不同的形式記載，但每篇都有一個共同點，就是承認神為掌管萬國的統治者，配得萬國萬民稱頌。詩篇中也提到彌賽亞，稱祂是大衛的後裔，祂統治全宇宙。這位彌賽亞是君王，是大祭司，是坐在神右邊的統治者。另外，詩篇有很多預表耶穌基督的部份，詳細描述受苦（詩十六，二十二，四十，六十九）、復活（詩十六）及再臨（詩五十，九十七，九十八）。耶穌說：「詩篇上所記的，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。」（路二十四44）當十字架的苦難達到高峰時，耶穌用詩篇二十二篇的話語呼求說：「我的神！我的神！為什麼離棄我？」

    約伯記、箴言及傳道書皆屬於以色列的智慧文學。所謂的智慧文學是雖然在古代世界早已發展的文學形態，卻因為以色列人認為真智慧是從神而來，所以他們的智慧文學是在宗教下發展而成的。因此，對以色列人來說，智慧文學能針對人生的問題，提出信仰上的解答。例如，人生是什麼？人需要什麼？等等。
    以色列的智慧文學與其他民族的智慧文學相較，有下列幾點特徵。第一，以色列的智慧文學是根據獨一真神的信仰（Yahwism）。但其他民族為多神論信仰（Polytheism），他們相信眾神，他們的智慧文學也是從他們的神論發展出來的。第二，以色列的智慧文學內含許多倫理道德的要素。以色列的宗教是有倫理的獨一真神論，要求高水準的倫理道德。但近東外邦民族的宗教信仰則有不道德的崇拜行為（包含淫亂）。所以，無論在東方或古代近東地區，他們的智慧文學大部分只停留在圓滿的人際關係或處事方法，但以色列的智慧文學主要在人與神的關係上，教導諸般的人生問題。第三，以色列的智慧文學不像埃及或巴比倫的智慧書一樣，強調崇拜或宗教儀式。對以色列人來說，人生就是崇拜，崇拜就是人生，所以他們更重視人生的態度。第四，以色列的智慧文學包含敬畏獨一真神耶和華的思想。智慧文學的主要思想是敬畏耶和華，這就是神學原則。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（箴一7），也是智慧的開端（箴九10）。

    約伯記是智慧書中的一本，記錄這本書的目的是反駁當時大有影響力的因果報應思想，也就是所有苦難都來自於罪，反而呈現出神公義的報應不一定是神治理人的唯一原則。為此，約伯記特別談論「義人為什麼也會受苦」。約伯記強調，苦難不是惡人才有的遭遇，甚至連義人也會遭遇。義人的苦難不是因他的罪而受罰，而是神為了試煉義人的真實和公義，成就他們更完美的人格。還有，因為人容易論斷神與祂的旨意，所以約伯記提醒我們不要陷入這樣的錯誤。人萬萬不可以自己的立場隨便論斷神，也不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論斷神的旨意。因為，神的智慧長闊高深，人靠自己的智慧無法測度神的智慧。所以，人最高的智慧就是將一切都交託給神，並順服祂的旨意。

    箴言說明人在世上過敬畏神之生活的方法。書中提及神的百姓應該遵行的規範與法度，好讓神的百姓知道在與神的立約中該如何生活。若說，愛的律法是舊約聖經的中心信息，箴言就是對這愛的律法發揚光大的解釋及指南。尤其，箴言所強調的是所有智慧的根源都在耶和華裡面。因為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（箴一7），也是智慧的開端（箴九10），所以祂的百姓必須要專心仰賴耶和華（箴三5），並倚靠耶和華（箴三十5，十六20，三26，二十八25）。

    傳道書是住棚節在會眾面前朗讀的書，其開頭是「虛空的虛空，虛空的虛空，凡事都是虛空」（傳一2）。這話最容易讓人誤會為厭世、懷疑、虛無的思想，其實在這句話裡有深奧的信仰教訓：人若離開神，那麼一切的辛勞都毫無益處。因此，惟獨神與人之間關係的回復，才是人生唯一的價值和意義。傳道書的教導不是從知識上的苦惱或思慮而來的，而是完全從傳道者的經歷來的。

    雅歌是逾越節在會眾面前朗讀的詩歌，希伯來文稱它為「歌中之歌」。雅歌是從所羅門的1, 005篇詩歌中選出最美的詩歌，可能這名字也是為了表達此意而取的。雅歌沒有直接使用神或耶和華的名字，也沒有什麼宗教或信仰上的教導。但作為美麗的抒情詩，用象徵性的方式歌頌神與以色列百姓的愛以及神與基督教會的愛。

4）先知書──最後十七卷書
    先知書可分為大先知書五卷與小先知書十二卷。大先知書除了以色列三位大先知以賽亞、耶利米、以西結的書卷外，還有但以理的預言書；小先知書從阿摩司到約拿，共十二先知的預言。其中以西結和但以理是在被擄時期的先知，哈該、撒迦利亞、瑪拉基則是從巴比倫被擄歸回期間的先知。先知書有大小之分，主要是根據它的篇幅長短。即使將十二小先知書卷全部合起來，也比不上大先知書一卷的份量。例如，以賽亞書長達六十六章之多。先知與當時王朝的歷史有相同的命運，從王政初期開始到以色列百姓被擄後期為止。他們完全倚靠神並解釋歷史，在當時的環境裡見證神的旨意。因為執政者墮落，以色列百姓開始拜偶像和悖逆神，百姓在道德上敗壞，罪惡淊天，先知便嚴厲責備百姓，並宣告神對他們的審判。但神也藉著先知預言未來的事，特別是以賽亞書中論及許關於耶穌基督的預言。

    這些預言是使人明白「舊約的應許與新約的成就」的核心鑰節，所以講員要使學員讀最具代表性的聖經章節，以賽亞書五十三章3至8節。講員藉此可使學員更明確了解舊約和新約的相互關係。從這些先知結束活動一直到新約耶穌基督降生為止，舊約進入長達四百年的沉默時期。

3.舊約時代的區分
1）創造時期
    創世記敘述人類的起源、神與人的關係、人類的犯罪及墮落、人需要神救贖的必要性等。聖經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皆以耶穌基督為中心。

2）族長時期（約三百年）
    族長時期是從亞伯拉罕到以色列民族形成的時期，也是從一個人（亞伯拉罕）到一個家族（雅各的家族）得救的歷史。

3）出埃及和曠野時期（約四十年）
    約翰‧布賴特（John Bright）在其著作《以色列史》說：「以色列的自我形像不是單靠抽象的信念或倫理的原則形成的，而是親身體驗的歷史經驗（出埃及及西乃山之約）。」以色列百姓從為奴的埃及地得救後，進入神應許的迦南地這段過程，對神的選民以色列民族的形成帶來極大的影響。以色列百姓透過這樣的經驗，確信自己是被神所揀選的百姓。因此，他們認為自己唯一的責任是完全順服與神所立的約，就是神的律法。

4）征服時期（約四百年）

    征服時期是指以色列百姓征服迦南地、分配土地以及定居的時期。我們若要了解這個時期，先要了解以色列百姓在出埃及和曠野時期，神與他們立的約。因為，當時以色列百姓享受和平或遭受懲罰的關鍵，在於他們是否遵守與神立的約。若說，約書亞記敘述憑信心和順服完成了迦南地征服的偉業，士師記就敘述因以色列百姓違約，而展開悖逆（犯罪）→懲罰（審判）→悔改→救贖等一連串的惡性循環。神懲罰以色列百姓的方法就是興起鄰近的外邦人，如米所波大米人、摩押人、迦南人、非利士人攻打以色列百姓，使以色列百性陷入危機。但神又興起士師來拯救以色列百姓。聖經記載的士師共十二位，他們從約書亞死後開始，到撒母耳為止，治理以色列。

5）聯合王國時期（約一百二十年）
    士師時期約兩百年。這段期間，以色列百姓感到支派聯合體制的極限。因為他們不斷受其他強國威脅，特別是非利士人的威脅最為激烈，使他們感到這樣下去，恐怕民族的生存也難保。因此，他們要求撒母耳為他們立一個王，如同鄰近的國家一樣。但是，以色列百姓是神的選民，除了神以外，誰也不能作他們的王。所以，撒母耳向他們發怒，但以色列十二支派固執的要求王政體制，最後神揀選掃羅為他們的第一任君王。從掃羅開始的王政體制，到了大衛和所羅門執政時期大大興盛。

6）分裂王國時期（北國以色列約二百年，南國猶大約三百五十年）
    所羅門的統治結束後，他的兒子羅波安繼位期間，以色列分裂成北國以色列和南國猶大。猶大支派和便雅憫支派推崇羅波安為王，其他十個支派則推崇耶羅波安為王。從這時起到兩國滅亡為止，我們稱它為分裂王國時期。南國猶大是由大衛的後裔繼承王位，但北國以色列則是經過多次政治及軍事政變奪取王位。如此，以色列分裂成兩國之後，他們急速遠離神，特別在偶像崇拜、不信、不義及腐敗等事上，一切罪惡無所不做，開始破壞與神立的約。

7）被擄時期（約七十年）
    以色列分裂為兩國之後，軍事上更加弱勢，但鄰近的敵國反而越來越強盛。北方的敘利亞、亞述、巴比倫等國，接連併吞鄰國，南方的埃及企圖攻上北方來併吞北方的國家。因此，小小的以色列在強國當中，處於將殘燭火般的危機，最後北國以色列在主前721年被亞述滅亡，南國猶大也在主前586年被打敗亞述的巴比倫滅亡。這時，以色列百姓被擄到巴比倫，或流浪在他國。我們稱這段時期為被擄時期。當時先知呼籲說，這不是因為神沒有能力拯救，而是因為以色列百姓悖逆神，得罪神而招來禍患，催促以色列百姓務要悔改。

8）歸回時期
    雖然以色列百姓的罪惡大到連國家都遭到滅亡，神卻沒有遺棄祂揀選的百姓。以色列百姓在苦難與受辱之地徹底認罪悔改，省察後明白他們的悲劇從何而來。因此，他們在被擄時期悔改過去的悖逆和不信，懇切期待新時代的來臨。在被擄的黑暗時期中，有以西結和但以理兩位先知責備及鼓勵他們，帶給他們新的覺醒和希望。他們在被擄之地預言祖國的滅亡與恢復，並宣告神對罪施行嚴厲的審判與即將再回復的盼望。
    以色列百姓經過被擄的苦難時期後，部分以色列百姓從波斯歸回耶路撒冷，我們稱這段時期為歸回時期，以色列百姓在領袖所羅巴伯、尼希米、以斯拉等人的領導下，重建耶路撒冷的聖殿與城牆。他們更藉由律法書嚴謹的教導和悔改，希望能重新回復與神的關係。

聖經的偉人 No.6「合神心意的領袖」－ 大衛（David）
    大衛是猶大支派的人，出生在伯利恆，是耶西的第八個兒子。大衛名字的意思是「受鍾愛的」。他幫助父親牧羊，也在詩和音樂方面有獨特的才能，更是充滿勇氣的人。撒母耳先知奉神差遣膏抹大衛（撒上十六1～13），神要讓他繼承掃羅的王位。後來，掃羅死後，神以祂的應許使大衛登上王位。前七年以希伯崙為首都，他在統一以色列及猶大後，將首都遷到耶路撒冷。從此以後，耶路撒冷成為以色列百姓心目中的故鄉。大衛征服鄰近許多國家，大大擴張領土，國庫富足。過去長久以來，以色列百姓受外敵入侵與貧窮之苦，但大衛統治期間，正是以色列史上最富強的時期。聖經記載大衛是與神同行，合神心意的人。

Leadership：大衛的領導力
1）以神為中心的生活
<例子>

    有一天，美國的齊格勒（Zig Ziglar）牧師與家人一起做家庭禮拜。當時齊格勒牧師向孩子說明大衛與歌利亞的爭戰故事：「有一位六呎高的將軍歌利亞。他攻打以色列，向他們挑戰。所以，以色列百姓懼怕，有人躲在樹下，有人躲入森林，還有人躲在山洞裡。此時，只有十七歲的大衛，挺身而出勇敢挑戰歌利亞。」他講到這裡的時候，突然兒子說：「爸爸，我覺得不是大衛勇敢，而是歌利亞勇敢。」他聽了兒子的話，驚訝地問：「兒子啊，是大衛勇敢，你怎麼說歌利亞勇敢呢？」兒子說：「爸爸，大衛雖然小，但神與他同在並且幫助他，他與仇敵爭戰得勝是理所當然的。歌利亞雖然身材高大，但神不與他同在，也不會幫助他，他只能自己的力量打仗，這不是證明他比大衛更勇敢嗎？」父親聽到兒子的妙答，突然領悟一件事：「這世界上有兩種人，一種如同歌利亞般不信神，只靠自己，另一種則是無論多麼軟弱無助，卻像大衛般緊緊倚靠神。」
    如同上述，與歌利亞爭戰的不是大衛，而是神。大衛只是信靠為他爭戰的神而已。所以，他只拿了機弦和石頭。或者，也許連這些武器都不需要。神為什麼使用大衛呢？因為大衛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，他完全倚靠神。神所使用的人不是很有能力、智慧或品格的人，而是完全以神為主去思想及行動的人，藉由這些人來成就祂的旨意。
2）寛廣的包容力
    麥克‧尤斯弗（Michael Youssef）說：「領導力的權威可以分為兩種。第一種是領導者在教會、職場或家庭以自己的地位和身分來施展力量、恩賜或個性。另一種則是從個人的能力而來的。」約翰‧斯托得（John Stott）說：「基督徒領袖所使用的權威不是權力，而是愛；不是力量，而是榜樣；不是強迫，而是有條理的說服。領導者擁有權力，但權力只在願意降卑自己的人身上才能確保。」

　　基督教的領導力在使用的方法和型態上，與世上的領導力有極大的差異。基督教領導者的權威，不是力量而是愛、寬恕及包容。另外，不是為提高自己的地位和身分而形成的權威，而是藉由以身作則的好榜樣而來的權威。不是強迫跟隨者盲目順服，而是以聖經為根據的權威。因為，權威來自神，當信徒遵行神話語的時候，權威藉由他們的順服更加穩固。大衛的寬恕與寬大的包容真正呈現出領導者的權威。

3）適時交接事工
    真正的領導者要明確分辨自己能做和不能做的事，該做及不該做的事。分辨的基準是什麼？就是神對他們的旨意。大衛雖然犯了許多罪，但他能成為優秀領導者的原因，在於他以神的旨意為第一。所以，領導者必須要清楚知道神在自己身上的旨意為何，並要懂得優先順序。

Church Growth：大衛式的教會成長
    基督徒無論在任何環境裡，都能感謝。基督徒雖然遭遇苦難，神仍與我們同在，這使我們在苦難中有足夠的理由感謝神。大衛的人生風波不斷，年輕時被掃羅追殺；晚年還要目睹子女為了奪權，互相殘殺的光景；甚至連自己的親生兒子也背叛他，只能逃難。雖然如此，大衛仍感謝神，稱頌讚美祂。因為，他在苦難中體會最重要的是神的同在，因而更親近神、信靠神的幫助。所以，聖經稱他為合神心意的人。教會無論面臨什麼樣的環境，都要感謝讚美神，倚靠神，順服神，這樣的教會，神會大大使用。

